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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函
地址：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二路二段148號

承辦人：范碩峰

電話：0982399998

電子信箱：sespa97329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全國校長協信字第109000016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會第七屆理監事代表與教育部潘部長、國前署彭署

長有約座談會，討論近期重大教育政策與未來施政建議，

重點摘錄供校長會員參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張理事長帶領理監事代表等相關人員於8月3日拜會教

育部並與潘部長、彭署長座談，會議重點摘錄如下：

(一)解決行政荒的問題：建請教育部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，持

續推動中小學行政減量、提高主管加給、保障行政權益、獎勵

措施等，教育部表示會持續努力爭取。

(二)縮短數位學習落差：建請教育部持續補助學校，有關資訊

科技軟、硬體設備與師資，教育部表示已進行相關經費編列與

補助

(三)協助學校推動電源改善與冷氣裝設：教育部已會同各部

會、台電等由中央直接協助學校檢視、評估、裝設，減輕學校

與地方負擔

(四)建議辦理校長、行政人員教師法修法的研習與運作：有關

新修訂教師法中「校事會議」之組成與運作、教評會與專審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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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運作與分工合作機制等，本會將行文教育部函釋與辦理相關

研習

(五)穩定偏鄉學校師資與增能：教育部表示將持續規劃補助偏

鄉軟硬體設備、師資穩定措施與藝能科教師培育與增能等

(六)持續補助校長專業成長與研究。

二、部長期盼能有機會和各地(尤其是偏遠地區)校長代表座

談，以更了解各地學校所面臨的問題，協會將會適時安

排。

正本：各縣市高中職、國中小學各校校長

副本：本會理監事、秘書處

理事長 張信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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